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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企业管理不规范劳动争议频频败诉
据巴南法院反映，2016年至2018年，巴南辖区涉民营企业劳动争议案件处于高发状态，民营企业因管理不规范，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频频败诉。该院共审结涉民营企业劳动争议案件3905件，在该院目前已判决结案的1730件案件中，民营企业败诉1334件，败诉比例高达77%；在调解结案的583件案件中，民营企业均需承担相应责任。总体来看，民营企业承担责任的比例高达83%，不利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，应引起充分重视。民营企业败诉的常见原因有：

一是不按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后，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这是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，但在实践中，部分民营企业不按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近三年因不按规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的纠纷案件共118件，其中初次建立劳动关系未签劳动合同的92件、未按规定续签劳动合同的26件。除2件因为劳动者超过诉讼时效起诉被驳回外，其余116件均以用人单位败诉结案，败诉率98.3%。

二是不按规定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。用人单位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用，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。在2016年至2018年审结的案件中，用人单位不按规定为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产生的争议共计857件，其中劳动者入职一段时间甚至多年后才参加社会保险的有741件，还有116件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成所谓的“社保补贴协议”，用人单位以直接向劳动者补贴社保费用的形式企图“免除”其参加社保的法定义务。这些案件中，用人单位败诉845件，败诉率98.6%。

三是搬迁、停产与劳动者协商处理不规范。在企业搬迁过程中，部分企业不与劳动者协商，强制采取搬迁措施，如劳动者拒不到岗则按照旷工处理，致使劳动者强烈不满，易引发群体性劳动纠纷。2016年至2018年，在因系企业搬迁引发的198件纠纷案件中，仅59件用人单位在搬迁前与员工协商处理并达成一致，后因劳动者反悔才诉至法院。此外，有8件案件系因企业停产导致劳动者离岗未离职，多年后双方发生争议。该院经审理认为企业未尽到管理义务，应当承担一定责任。

四是依法应对劳动争议的能力薄弱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终局裁决不服的，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，但多数用人单位不知晓或不能正确理解该规定，在83件仲裁委已经作出终局裁决的案件中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非终局裁决的处理方式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，导致被裁定驳回起诉。此外，实践中民营企业往往证据意识不强，如在企业应对作出开除、除名、辞退、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承担举证责任的场合，不积极举证或举证针对性不强，常因不能提交考勤表、工资明发放记录、年休假落实情况、制度公示情况等本应由企业保存的证据材料导致败诉，因此败诉的案件共计125件。

对此，巴南法院建议：一是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加大对民营企业用工的监管力度，指导和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完善的劳动合同、考勤奖惩等制度，促进企业管理规范化、法治化。二是组织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，依法平等保护劳动者、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。三是民营企业建立健全企业调解委员会、工会组织，充分发挥内部监管机制作用，主动吸收先进管理理念，不断提升依法用工、科学管理、规范经营的水平。四是通过在多媒体平台广泛发布典型案例，开展审务进园区、进企业等方式，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，发挥好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提示书功能，有针对性增强企业规范管理意识，有效防范劳动争议多发风险。

（根据巴南法院陈余报送材料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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